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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92     证券简称：亚通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18 

 

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清算注销有限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2016 年 6 月，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出

资 1620.00 万元入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通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通圻投资”）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 年 6 月 3 日

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及上海证券

报的《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通圻投

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暂定名）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16—021）。通圻投资基金总规模为 3272.70 万元，亚通股份以

现金认缴出资 1620.00 万元；上海通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现金认缴

出资 1620.00 万元；上海亚通通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亚通通江”）以劳务认缴出资 32.70 万元。亚通通江是通圻投

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。截止公告日，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实缴出资

100.00 万元，上海通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缴出资 100.00 万元。 

公司董事、总经理朱刚担任亚通通江董事长职务，公司董事会秘

书雷煊担任亚通通江董事职务，公司监事施李刚担任亚通通江监事职

务，亚通通江是公司关联法人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根据《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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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要提交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 关联方介绍 

上海亚通通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 

住所：上海市崇明区堡镇大通路 527 号 2 幢 

法定代表人：徐懿华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00.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6年 1 月 11 日 

经营范围：股权投资管理，投资管理，资产管理，企业管理咨询，

商务信息咨询，财务咨询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亚通通江 50%的股权；上海通江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持有亚通通江 50%的股权。 

关联关系：亚通通江是通圻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，公司董事、

总经理朱刚担任亚通通江董事长职务，公司董事会秘书雷煊担任亚通

通江董事职务，公司监事施李刚担任亚通通江监事职务，亚通通江是

公司关联法人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9 年 3月 31 日 2018 年 12月 31 日 

总资产 12.78 10.47 

总负债 24.71 0.48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-11.93 9.99 

项目 2019 年 1月-3 月 2018 年 1月-12 月 

营业收入 0.00 0.00 

净利润 -21.92 -141.4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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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通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上海亚通通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住所：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D0549 

成立日期：2016年 7 月 14 日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、实业投资、投资咨询。（未经金融等监管

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理理财、向社会公众集（融）

资等金融业务）。 

股权结构：有限合伙人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620.00

万元，占 49.50%；有限合伙人上海通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认缴出资

1620.00万元，占 49.50%；普通合伙人上海亚通通江股权投资基金管

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32.70万元，占 1.00%。截止公告日，上海亚通

股份有限公司实缴出资 100.00 万元，上海通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

缴出资 100.00 万元。 

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9 年 3月 31 日 2018 年 12月 31 日 

总资产 201.82 201.18 

总负债 3.10 1.50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198.72 199.68 

项目 2019 年 1月-3 月 2018 年 1月-12 月 

营业收入 0.00 0.00 

净利润 -0.96 -0.32 

 

四、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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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圻投资近期没有明确的投资项目，为优化资源配置，提高资产

运营效率，节约管理费用，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，拟对其进行清

算注销。清算注销通圻投资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重大的影响，

也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的发展和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，不会损

害公司及股东利益。 

五、 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8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清算注销有限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司关联董事朱

刚回避表决。 

公司独立董事沈汉荣、陈辉、谭军萍对该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，

同意将前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表决，并对该项交易发表如下意见： 

(一) 通圻投资近期没有明确的投资项目，对其进行清算注销有

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，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率，节约管理费用，保

护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。 

(二) 亚通通江是通圻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，公司董事、总经

理朱刚担任亚通通江董事长职务，公司董事会秘书雷煊担任亚通通江

董事职务，公司监事施李刚担任亚通通江监事职务，亚通通江是公司

的关联法人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公司按照关联交易的程序审议

该事项，审议程序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

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 

(三)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清算注销通圻投资并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

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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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7 月 23 日 

 


